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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由瀛晟科學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出，旨在
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的最新情況。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六日，本公司與一家
獨立第三方（「戰略合作夥伴」）就在醫療領域進行戰略合作（「戰略合作」）訂立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根據諒解備忘錄，雙方擬建立長期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共同發展新醫
學美容市場的業務，包括進入原料葯(API)市場，以期在醫療領域實現科技互惠互利與共
同進步，滿足人類健康更廣泛的需求。

本公司將有權對戰略合作夥伴的相關醫學美容業務進行盡職審查，其後，本公司將成立
附屬公司開展上述業務，並與戰略合作夥伴建立業務合作關係。合作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醫學美容相關藥物（包括促進減肥的藥物）的研發、製造、銷售及營銷。

諒解備忘錄對雙方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惟與盡職審查、保密以及規管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有關的條款除外。

- 1 -



進行戰略合作的理由及裨益

戰略合作夥伴在基因重組肽及蛋白質藥物領域積累了數年經驗。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戰略合作夥伴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
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獨立第三方，且與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並無關連。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玩具以及種植及銷售農產品業務，並一直尋找機會發展高增
長業務以保持其競爭力。戰略合作將滿足本集團的業務發展需要，有助本集團實現業務
多元化，並因應相關產品的高需求給予本集團在新興醫學美容市場的增長機會。董事會
認為戰略合作符合本集團的業務策略。預期若戰略合作得以實現，其將提升本集團的競
爭力，並為本公司股東創造更高回報。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尚未就戰略合作簽訂任何正式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根據諒
解備忘錄擬進行的戰略合作（若得以實現）未必會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下須予公佈的交
易。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以及其他適用法律及規例於需要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瀛晟科學有限公司

主席
蔣青輝

香港，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蔣青輝先生（主席）、翁祖鈿先生（行政總裁）及李
忠海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林少鵬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卓豪先生、郭劍雄先
生及赵勇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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